
附件 16    龍華科技大學校園法定傳染病處理暨通報程序 

 

查證『疑似個案』病症狀況並 
啟動校安事件緊急應變程序 

2.教職員工：自行前往 

發生校內『疑似個案』 

1.連絡 119救護車送醫 
2.聯繫學生家長、通報班
級導師。 

3.啟動緊急應變程序， 
通報連繫相關單位一
級主管。 

4.實施教育部校安中心
初報。 

5.連繫系教官、衛保組追

蹤輔導。 

1.連絡 119救護車送醫 
2.連繫系教官、衛保組協
同處置。 

3.連繫學生家長、通報班
級導師。 

4.啟動緊急應變程序， 
通報連繫相關單位一
級主管。 

5.實施教育部校安中心

初報 

下班時間 

連繫通報與緊急應變 

『 疑似個案 』 

檢驗診斷結果 

住院觀察治療並進行接觸史調

查，通報連繫各資源單位協助。 

 

排除『確定病例』 

1.疾病管制局：0800024582、專線 1922 

2.北區分局防疫科：(02)2653-1406 

3.桃園市衛生局：（03）3340935-2100 

4.龜山區衛生所：（03）3299645-103 

一般感染發燒 

(不需住院) 

一般性類流感 

（流行性感冒） 

本地（非住校）生：返家休養 
住校（僑外籍）生： 
安置衛保組健康中心休養觀察 

召開緊急應變小組會議研議因應作為。 

指定發言人，統一發布訊息。 

備註：本校『個案』病例定義：為與『確定病例』或『疑似病例』曾有密切接觸，或超過

攝氏 38度之發燒現象，或有（類）流感症狀者，或過去 10日內曾經前往有『確診

個案』之國家或地區。＊個案與送醫者均需配戴口罩（隔離衣） 

1.學生：由值勤或系輔導
教官，或衛保組
護士陪同前往 

2.教職員工：自行前往 

1.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，實施續

報。 

2.辦理學生健康照護、追蹤輔導

與個人及團體心理諮商輔導。 

總務處實施校園消毒作業 

開設隔離防治區域 

上班時間 

確定病例 


